附件1
灞桥区新能源汽车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目标任务分解表
	序号
	任务
	充电场站建设目标
	充电桩建设目标
	充电桩年度建设任务分解
	责任单位

	
	
	
	
	2020年
	2021年
	2022年
	

	
	
	公用
	专用
	公用
	专用
	公用
	专用
	公用
	专用
	公用
	专用
	

	1
	总任务
	13
	4
	650
	200
	250
	100
	250
	50
	150
	50
	

	2
	    充分利用现有资源，在城区内采用立体式充电站(塔楼)、停车场加装等模式建设公共充(换)电设施；继续对大型商超、景区、物流园区、地铁站停车场等公共设施进行改造建设充(换)电场站。
	13
	
	650
	
	250
	
	250
	
	150
	
	区住建局
资源规划灞桥分局


	3
	    持续推进专用充电基础设施建设，保障邮政、环卫、行政机关等专用车辆的充电需求，确保到2022年底车桩比达到2:1。
	
	1
	
	50
	
	30
	
	10
	
	10
	区城管局
区机关事务中心

	4
	    结合“三改一通一落地”工作实际，对有条件、有需求的小区配建一定数量的充电设施，以满足小区业主充电需求。
	
	3
	
	150
	
	70
	
	40
	
	40
	区住建局


（2020-2022年）
备注：1.表中充电场站为标准充电场站，每个站建设50个公共充电基础设施，实际建设时可根据实际情况，以每站不少于10个公共充电基础设施进行拆分布局，公共充电基础设施总数量保持不变。
2. 各单位年度建设任务，在不影响总任务的情况下，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。公用充电场站建设直流充电设施，专用充电场站以直流充电设施为主、交流充电设施为辅，实际建设时可根据实际充电需求对比例进行一定调整，公共充电基础设施总数保持不变；
[bookmark: _GoBack]3.鼓励各单位提供场地，由西安城投集团负责建设运营及管理。

